
 

    

繼承人繼承申請暨委託書 

一、被繼承人(即死亡人)     （身分證字號：       ），業於  年  月  日過世，對 貴

行之權利義務，除法令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者外，應由申請人（即繼承人）繼承，爰檢附相關文件，請 

貴行將被繼承人遺產由申請人繼承或領取，申請人並聲明除本申請暨委託書所列繼承人外，確無其他繼承人，

亦無拋棄繼承事宜，如所填或所附相關文件有遺漏或錯誤，或嗣後有利害關係人、其他繼承人提出異議或發

生糾葛（包括但不限於冒名繼承/領取、申請人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而繼承/領取或其他事由），均與 貴行

無涉，如因此致  貴行遭受損失，當由申請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二、繼承系統表【請填載繼承人稱謂(如配偶、長子、次子、長女…等)及姓名】 

稱謂 姓名 稱謂 姓名 稱謂 姓名 

      

      

本繼承系統表由申請人依據民法繼承編第 1138條至 1140 條之規定訂立，如有遺漏或錯誤由申請人負損害賠償及有關法律上

之完全責任。 

三、提示下列證明文件 

一、死亡證明文件             份 二、身分證                  份 

三、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     份 四、戶籍謄本/戶口名簿             份 

五、印鑑證明                份 六、遺產分配協議書/遺囑/法院分割遺產確定判決/法

院和解筆錄/法院調解筆錄/經法院核定之鄉鎮市公

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 (適用遺產已分配者)     份 

七、其他： 

四、被繼承人與貴行往來項目（於下表中勾選），並提示相關文件或依規定辦理繼承相關手續 

□各類存款（□所有帳號       □指定帳號：                                        ） 
□被繼承人存摺／存單共   份，請 貴行辦理銷戶／中途解約。 
□被繼承人之存單、存摺已遺失，以本申請暨委託書做為掛失手續之申請，毋需補發存單、存摺，逕憑本
申請暨委託書辦理銷戶／到期結清／中途解約。 

□被繼承人之未到期存單，申請先行辦理繼承登記手續，並經全體繼承人議定，留存印鑑式樣（必須為繼
承人），嗣後依前述印鑑辦理存單到期結清／中途解約。【「存單質借尚未清償」及「綜定存(儲)」者
不適用前揭方式，僅得以中途解約方式辦理(詳繼承申辦說明三)】 
未提示存單： 
□未到期存單已遺失，以本申請暨委託書做為「掛失並補發存單」之申請，請 貴行補發存單。 
□未到期存單為電子存單，請 貴行換發實體存單。 

□未經兌現之託收票據：如仍未經 貴行提示(或交換)即請 貴行辦理全部撤回。 
□繼承人分別結匯達新臺幣五十萬元，各繼承人／被委託人填寫「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書」。 

繼承方式 
  □全體繼承人均分          □依全體繼承人協議/遺囑/法院分割遺產確定判決/法院和解、調解筆錄/經

法院核定之鄉鎮市公所調解委員會調解書分配（分配明細詳載於「遺產分
配協議書」或相關判決、筆錄、調解書） 

繼承存款款項領取方式（擇一辦理）： 
  □分別轉帳／匯款予各繼承人帳戶。 
  □全體合法繼承人同意由繼承人       代表領取，再行分配，請貴行轉帳／匯款予該代表人指定之

銀行帳號）。 
  □其他：                                                             

□結構型商品、自營債券、信託財產（僅適用辦理「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商品） 
繼承方式 
  □遺產未分配  

    □信託財產-基金/智能投資商品：全體繼承人以本申請暨委託書向貴行申請「買回/提前終止」，不另填
具申請書，且全體繼承人同意俟貴行審核相關文件無誤後，由貴行逕行全數辦理買回/提前終止，嗣後
不再扣款投資，買回款項將入被繼承人原約定買回入帳帳戶(買回價格、匯率等相關條件，以貴行審核
相關文件無誤後、辦理買回作業時之「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信託契約」及「國泰智能投
資服務約定條款」約定為準)。※依『國泰智能投資服務約定條款』約定，如被繼承人持有【智能投資】
商品，請勾選本項繼承方式辦理。 

    □信託財產-有價證券/國外ETF商品：全體繼承人同意俟接獲貴行審核相關文件無誤通知後，由全體繼承
人或全體繼承人出具委託書所委託之被委託人，另行來行填具申請書辦理買回之申請。 

    □結構型商品：全體繼承人填具「結構型商品提前終止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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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營債券商品：全體繼承人同意俟貴行審核相關文件無誤後，由全體繼承人授

權繼承人____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逕行辦理全
數賣出事宜，交易暨交割作業以右方留存之授權簽章式樣為依據，餘相關約定
悉依「債券買賣總契約」及「受託保管國外有價證券契約書」約定為準。前述
作業完成後，逕憑本申請暨委託書辦理銷戶。 

  □遺產已分配 
    □信託財產(不含智能投資商品)暨結構型商品：有權領取人以本申請暨委託書向

貴行辦理遺產分配，應以申請「變更戶名」方式辦理，受分配財產明細詳遺囑、
遺產分配協議書、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調解筆錄或調解書等文件，並辦理「買回／收益分配款／
提前終止入帳帳戶」及「特定金錢信託投資交易自動扣款授權帳戶」約定，其明細資料另填具附表。 

    □自營債券商品：有權領取人以本申請暨委託書向貴行申請「自營債券移轉」，移轉明細詳遺囑、遺產分
配協議書、法院確定判決書、和解、調解筆錄、調解書等文件。移轉作業完成後，逕憑本申請暨委託書
辦理銷戶。 

□中央登錄債券、短期票券 
繼承方式 
  □已無庫存，逕憑本申請暨委託書辦理銷戶。 
  □尚有庫存，請另填具「中央登錄債券轉出登記(兼委託收款)申請書」、「短期票券轉帳申請書」。 
□保管箱／室：依規定，將另請國稅局派員會同至原承租之分行開箱清點後，辦理繼承相關手續。 
□信用卡：如有溢繳款，全體繼承人同意由繼承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代表領取，再行分配，請貴行

轉帳／匯款予該代表人指定之帳戶（銀行：______________、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匯款費用自溢繳款中扣除；如有欠款，另由專人聯繫處理。 

五、現因申請人                                     （下稱本人）不克赴 貴行辦理繼承相關手續，特委
託                     (下稱被委託人），攜相關文件全權代理本人辦理繼承相關手續，並聲明本人對被
委託人之行為當依法負其責任，嗣後如有因此發生任何糾葛或致第三人受損害者，本人與被委託人願自行負
責並連帶負法律責任，概與 貴行無涉。（被委託人非繼承人時請另填寫下方虛線欄位。） 

此致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人（即繼承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銀行：     分行：     帳號：                                       

申請人（即繼承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銀行：     分行：     帳號： 

申請人（即繼承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銀行：     分行：     帳號： 

申請人（即繼承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銀行：     分行：     帳號： 

申請人（即繼承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銀行：     分行：     帳號： 

申請人（即繼承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銀行：     分行：     帳號： 

※欄位如不敷填寫，請自行影印本頁填寫，並標明頁次。 
注意事項： 
1.「證券交割存款帳戶」之繼承作業，需先辦妥證券商之證券繼承作業。 
2.繼承項目包含信託財產/結構型商品/自營債券商品，且辦理全數買回/提前終止/賣出者，需待全數款項撥付原指定之新臺幣/外幣帳戶，
始得領取存款。 

3.遺產未分配者，由全體繼承人申請繼承；遺產已分配者，由遺囑、遺產分配協議書、法院分割遺產確定判決、法院和解/調解筆錄或調
解書上記載之「有權領取繼承人」申請繼承，毋需會同全體繼承人。 

4.繼承人了解信託財產/結構型商品/自營債券商品，申請買回/提前終止/賣出，將有價格、匯率等波動風險，且結構型商品/自營債券商
品可能不具備充分流動性，到期前如申請提前終止，將有可能導致領回金額低於原始申購金額。 

5.若遺產已分配，一筆信託編號/結構型產品代號，限由「一位」有權領取人辦理「變更戶名」，該有權領取人需於貴行開立繼承商品對
應之新臺幣/外幣帳戶，並完成簽署「信託業務往來申請書」；有權領取人欲買回/提前終止/賣出繼承之財產，需先辦妥「變更戶名」，
再另申請買回/提前終止/賣出。 

6.以「變更戶名」方式繼承【國外債券】或【國外ETF】二商品，需另簽署相關應備文件，如：「CRS個人自我證明表」、「國外ETF商品
說明暨風險預告書」等。 

7.自營債券商品遺產已分配，其每檔債券分配不得低於該檔債券最低單位面額及其最小增額，且辦理債券移轉時，有權領取人需開立貴行
外幣存摺存款帳戶，並簽署「債券買賣總契約」及「受託保管國外有價證券契約書」等相關文件。 

8.申請書應由申請人(全體繼承人或有權領取人)填寫並簽章；如繼承人或有權領取人以本申請暨委託書委託他人辦理，且 貴行足以確認
委託之事實，則本申請暨委託書更正處及領取存款之「取款憑證」，得由被委託人簽章；如繼承人蓋用戶政機關核發印鑑證明之印鑑方
式委託他人辦理，並佐以印鑑證明正本，繼承人僅需於申請人(即繼承人)欄位蓋用該印鑑。 

9.繼承申辦說明，詳附件。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主管：            經辦：            對保人員： 

被委託人(被委託人非繼承人)親簽：           身分證字號：          電話： 

證券劃撥帳戶，未提示券商同意書 

銀行電話照會欄位 
收話人  確認 

時間 

 確認 

電話 
 照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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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繼承申請暨委託書 附件 

 

 

繼承申辦說明 
一、繼承人聲請領取繼承之各類財產時應提示下列證件： 

(一)死亡證明文件（公私立醫院出具之死亡證明書/法院死亡宣告之判決/已除戶戶籍謄本﹝含

記事欄﹞/有記載被繼承人死亡註記之戶口名簿）。 

(二)各類存款單證(如存摺、存單或空白支票等) /財產明細資料(如:稽徵機關核發之遺產稅

繳清或免稅證明書內載之資料/對帳單等)。 

(三)填具本「繼承人繼承申請暨委託書」。 

(四)可確認為全體合法繼承人之戶籍資料證明文件【如全戶戶籍謄本（含記事欄）或戶口名簿

（含詳細記事）/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含記事欄）或戶口名簿（含詳細記事）】。 

(五)全體繼承人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及印章（繼承人親自辦理時，由其親簽亦可）。 

(六)如繼承人為未成年人，尚需其法定代理人簽章，並檢附法定代理人證件。 

(七)如繼承人受監護/輔助宣告，凡該繼承人簽章之處均尚須其監護人/輔助人簽章並檢附監

護人/輔助人證件。 

(八)稽徵機關核發之遺產稅繳清或免稅證明書。 

*如繼承之財產僅存款且存款金額在新臺幣貳拾萬元以下者免附。 

*如繼承之財產含信託財產/結構型商品/自營債券商品者，稽徵機關核發之遺產稅繳清

或免稅證明書為必備文件，完稅項目需涵蓋辦理繼承之信託財產/結構型商品/自營債

券商品，並標示商品名稱（或編號/代號）、數量、核定價額等明細資料。若稽徵機關

核發之遺產稅繳清或免稅證明書僅記載總金額者，需另附具「對帳單」或「投資明細

表」等文件佐證。 

二、繼承人如無法親自辦理，得出具本申請暨委託書正本委託他人辦理，除應檢具第一點所列文件

外，並提供委託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及被委託人國民身分證正本（如非本國國民則應出示護照

等身分證明文件），本申請暨委託書並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辦理認證：  

(一)由委託人簽章並經法院公證。 

(二)由委託人簽章並經民間公證人公證。 

(三)由委託人蓋用戶政機關核發印鑑證明之印鑑並佐以印鑑證明正本，委託人得免親簽。 

(四)委託人旅居國外者，委託書應經當地我國駐外機構簽署或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

行政院委託之民間團體（如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 

三、尚未到期之定期性存款，採先行辦理繼承登記手續，俟存單到期再行辦理解約銷戶之應注意事

項如下： 

(一)需留存定存印鑑卡，印鑑式樣需由全體繼承人議定，且需為繼承人之印鑑。 

(二)存單到期需由繼承人憑存單及前述印鑑辦理解約銷戶。 

(三)「存單質借尚未清償」及「綜定存(儲)」者不適用上揭方式，僅得以中途解約方式辦理。 

四、辦理信託財產/結構型商品更換戶名，繼承人需開立貴行存摺存款帳戶且簽署相關文件，繼承

臺幣信託者，需指定臺幣存摺存款帳戶為嗣後買回/收益分配/終止款項撥付帳戶；繼承外幣信

託/結構型商品者，需指定外幣存摺存款帳戶為嗣後買回/收益分配/終止款項撥付帳戶；繼承

信託財產應同意授權自動扣款，並留存扣款帳號印鑑。 

五、辦理信託財產商品繼承時，被繼承人如有投資標的之信託金額為零且已無庫存單位數者，繼承

人同意貴行得就該投資標的逕行終止信託，不再受理後續交易指示。 

六、繼承人拋棄繼承權者，應檢具法院准予拋棄繼承權之備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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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繼承申請暨委託書 附件 

 

附表（第 頁，共 頁） 
「買回／收益分配款／提前終止入帳帳戶」 
「特定金錢信託投資交易自動扣款授權帳戶」 

特定金錢信託投資交易自動扣款授權 
(僅繼承結構型商品者免填) 

繼承人姓名/身分證字號 
結構型產品代號 

(信託商品免填代號) 

特定金錢信託投資指定入、扣帳帳戶 
結構型商品入帳帳戶 

左列扣帳 

臺幣帳戶原留印鑑 

左列扣帳 

外幣帳戶原留印鑑 

 
□臺幣：                

□外幣：               

  

 
□臺幣：                

□外幣：       

  

 
□臺幣：               

□外幣：         

  

 
□臺幣：                

□外幣：         

  

 
□臺幣：                

□外幣：            

  

 
□臺幣：                

□外幣：          

  

 
□臺幣：                

□外幣：         

  

 
□臺幣：                

□外幣：         

  

 
□臺幣：                

□外幣：                 

  

投資交易自動扣款授權書 
1.繼承人(下稱被扣款人)同意授權貴行，就上列所指定之存款帳戶內可用餘額中，按原信託委託人(即被繼
承人)與貴行簽訂「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申請書約定之申購價款及相關費用自動扣繳，不
另開具取款憑條。 

2.被扣款人之存款帳戶於前述款項扣繳後，願意儘速將存摺交由貴行補登，在未辦妥補登前，對於前項所扣
繳之一切扣減帳項，被扣款人完全承認，絕無異議。 

3.嗣後因被扣款人辦理轉換、異動申請，致投資標的、扣款日期、扣款帳戶、信託金額等事項有所變更，
或變更取款印鑑時，本授權書仍為有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主管  經辦  

 

A0102700-TW-09/23                                                         

上列臺外幣帳戶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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